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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关于克服疫情影响进一步做好集体协商工作的

通知

各市（州）总工会、省级各产业工会、省总各直属工会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系列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家

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有关部署要求，聚焦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关系

的影响，坚持以实施集体协商“稳就业促发展构和谐”行动计划为

载体，突出协商重点，提升协商效能，助力企业发展，保障职工

权益，现就进一步做好当前集体协商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坚持协商目标

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有事多商量、遇事多商量、做事

多商量、商量的越深入越好”的重大要求，坚持“合法合理、利益

兼顾、灵活实效、稳定有序”的原则，根据企业（单位）实际，

就劳动关系双方共同关心、直接涉及职工切实利益的事项及时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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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协商，共商双方利益平衡点，妥善解决疫情影响下劳动关系出

现的突出问题，实现企业和职工“同舟共济、共克时艰”的协商目

标。

二、突出协商重点

（一）着力协商工资待遇问题。对效益较好、生产经营正常

的企业，可通过集体协商合理确定职工工资增长幅度。对生产经

营困难的企业，引导企业和职工相互了解、共渡难关，依法适度

调整职工工资水平。对暂无支付工资能力的企业，引导企业和职

工通过集体协商依规合理确定延期支付工资的时间及有关事宜，

并督促企业按时履约。

（二）着力协商稳岗位保企业。对订单大幅减少、生产经营

困难的企业，要以稳就业、保企业为主要目标，通过集体协商，

采取合理调整薪酬、灵活安排工作时间、轮岗轮休、培训学习、

弹性上下班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。对受疫情影响不得不裁员的企

业，督促企业在制定实施裁员方案中充分听取职工意见、依法充

分协商经济补偿等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后方可实施。

（三）着力协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。要把复工复产后

的劳动报酬、劳动定额、考核奖惩、休息休假、工时制度、职工

福利费和教育经费使用、劳动保护、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等多项

或单项内容作为协商议题，开展应急、应事、一事一议协商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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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企业与职工共克时艰、共谋发展。要把组织职工劳动竞赛、加

强职工技能提升、深化安全生产等作为协商内容，通过广泛协商，

增强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和建功立业活动实效。

三、创新协商方式

（一）注重把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、旅游、餐饮住宿、

娱乐文化、商贸等行业企业作为协商的重点领域，把困难职工、

农民工、劳务派遣工作为重点对象，深入一线调研，开展集体协

商指导服务。

（二）注重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要约、应约、沟通和协商。严格按规定程序和要求，通

过电子邮件、企业内部 OA、微信群组等形式，提高职工群众的

知晓率、参与率和满意率。

（三）注重创新开展集体协商竞赛，深化交流学习，推广先

进做法，扩大覆盖，提质增效，进一步推进集体协商迈上新台阶。

四、确保协商实效

一要积极争取支持。主动向党委、政府汇报集体协商工作情

况，特别是汇报克服疫情影响做好集体协商工作情况，形成党委

领导、政府主导、工会力推、有关方面配合、企业和职工良性互

动的工作格局，确保集体协商工作向纵深推进，最大限度克服疫

情对劳动关系的影响。二要落实工作制度。认真贯彻《青海省关



— 4 —

于加强企业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办字〔2020〕56

号）精神，积极落实《青海省集体协商工作质效评价标准（试行）》

（青总发[2018]19号）有关规定，深入实施“稳就业促发展构和

谐”活动计划，主动要约、靶向协商，充分发挥集体协商在协调

劳动关系中的基础性作用。三要加强指导服务。广泛深入宣传党

和政府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等

一系列政策措施，引导企业（行业）结合当前形势和自身实际开

展集体协商，团结职工凝心聚力建功立业，引导职工依法理性表

达利益诉求。强化劳动关系形势分析研判，及时防范劳动关系风

险，主动化解突出矛盾和问题，进一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。

加强集体协商工作督查，定期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并推广典型经

验，努力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，推动企业生产长足发展，职工权

益得到保障。

青海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0年 7月 10日


